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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二十八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摘要：

• 城市维护建设税 （以下简称 “城建税”）是一种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的
地方税种。换言之，城建税是基于流转税基础上而征收的附加税种。但城建税不可以抵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以下简称 “《城建税法》”）于2021年9月1日起生效，1985年起施
行的城建税暂行条例废止。

• 《城建税法》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变迁以及征管的实践经验，完善优化了过往的城建税政策，同时也厘清了一
些此前存在不确定性的税务问题。

• 《城建税法》及相关补充公告的出台，最显著的变化是明确了境内纳税人不再需要为进口服务和无形资产代扣
代缴城建税，出口服务的免抵税额应当计征城建税。

背景

在《城建税法》生效前，城建税的征管由1985年生效的暂行条例及随后发布的多份补充税务法规所规范。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是中国主要的地方税种，计税依据为实际缴纳的间接税（包括增值税及消费
税）。换言之，城建税是基于流转税基础上而征收的附加税种。

城建税暂行条例自发布至今已经长达3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间接税制度发生了不少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
“营改增”扩大了增值税的适用范围，涵盖了原本不适用增值税的服务和无形资产供应；以及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等。《城建税法》及3份公告的出台，对城建税暂行条例和后续补充税务文件进行了整合，厘清了过
往不明确的税务问题，对城建税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完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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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税法》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8月11日通过了《城建税法》。《城建税法》于
2021年9月1日起生效。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发布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2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28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26号 (以下简称 “3份公告”)， 对城建税的计税依据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本期中国税务快讯列出了《城建税法》的实施要点。

毕马威观察

我们梳理总结了《城建税法》及3份公告生效后的实施要点：

将进口服务及无形资产排除在城建税的计税基础之外

《城建税法》实施后，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明确规定对进口货物或者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服务或无
形资产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额不征收城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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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建税生效前，财税字(1985)第69号文明确规定，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产品税、增值税，不征收城建税。
《城建税法》下相关政策亦维持不变。但是，对于进口服务及无形资产，过往的城建税文件未明确可以不征
收城建税及其他附加税费。实操中，境内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或个人支付价款并代扣代缴增值税时，会同时代
扣代缴城建税等附加税费。

对此，《城建税法》第三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6号明确了
城建税的计税基础不再包含因进口货物或由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服务或无形资产所缴纳的增值税及消
费税。这一变化能降低境内企业接受跨境服务的相关税收成本，同时也消除了境内企业和境外供应商需要协
商由哪一方承担相关附加税费的商业考量。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不征收城建税的情形并未涵盖境外单位及个人向境内销售不动产。因此，由境外单位
及个人向境内销售或转让位于中国的不动产而产生的增值税仍需缴纳城建税等附加税费。

免抵税额的城建税处理

生产型出口企业或从事适用零税率的出口服务的纳税人，对于相关出口业务进行增值税免抵退税处理时，会
产生免抵税额。简单而言，免抵税额是纳税人在每个月进行免抵退税申报时，当月的免抵退税额减去当期应
退税额之差。

财税【2005】25号文明确规定，生产企业出口货物产生的免抵税额应纳入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税范围。
但对于提供出口服务的企业而言，其产生的免抵税额是否纳入城建税的计税范围一直未明确。实操中，我们
留意到各地税务机关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法亦不尽一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6号明确了城建税的计税基础应包含免抵
税额。在实操层面上，这一变化可能会增加出口服务及无形资产的税务成本。

进项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城建税处理

财税(2018)80号规定，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该政策在《城建税法》中将维持不变，且将该政策进
一步上升为法律。

城建税及其他附加税费的计税基础维持一致

《城建税法》生效后，与城建税计税依据类似的两种附加税费（即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附加）并未依据
《城建税法》的变化对计税依据进行修订。上述要点中所讨论的城建税计税依据变化是否会同样适用于另外
两种附加税费？

对这一疑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8号明确了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计征依据与城市维护建设
税计税依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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